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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05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探路者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16-033 

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四家收购的加盟商估值考核政策调整 

及最终收购估值确定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探路者集团”）于2015

年9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辽宁北福源

商贸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辽宁北福源）、《关于收购青岛馨

顺达商务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青岛馨顺达）、《关于收购济

南汇乾贸易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济南汇乾）和《关于收购北

京山水乐途贸易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北京山水乐途），公司

以自有资金，分别收购了辽宁北福源、青岛馨顺达、济南汇乾和北京山水乐途各

51%的股权及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。 

截止日前，公司已分别支付了四家加盟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。公司按照原协

议中有关“业绩考核与股权调整机制”条款并根据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对“业绩

考核与股权调整机制”相关内容进行调整，并对各家的估值进行确认。 

1、关于对资产负债率考核指标的调整 

考虑到四家被收购公司2015年实际资产负债率均在65%以上，因资产负债率

超出投资协议约定的50%而按照年化26%的净资产收益率计提的财务费用对各

家估值的影响金额都较大，所以结合四家加盟商业务经营的实际特点及公司的运

营情况，公司决定将各家加盟商资产负债率的考核标准由50%提高到55%。 

2、关于对存货跌价准备政策的调整 

鉴于会计师提出，因2015年对四家加盟商的产品库龄无法确认，导致按库龄

计提存跌对净利润的影响也无法认定。为了确保各加盟商投资估值的公平、公正、

科学、合理， 公司决定2015年四家加盟商的投资估值不再考虑账面计提存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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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当年账面实际计提的存跌全部加回。做为对过季存货的控制措施，相应要

求四家加盟商在2016年底前将其2015SS（含）之前所有产品季的过季产品全部销

售完毕，否则将按照实际成本价全额计提存跌，并直接调减当年净利润。 

基于以上政策调整，并根据会计师对四家加盟商的2015年净利润审计结果及

各方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所约定的估值计算方法和考核调整机制，最终确认

各方收购估值总额为： 

辽宁北福源收购估值总额为11,210.26万元，青岛馨顺达收购估值总额为

17,177.56万元，北京山水乐途收购估值总额为7,046.00万元。 

其中济南汇乾因主要客户济南银座商场长期延期结款，按上述政策调整后计

算的2015年估值仍然没有达到公司已经支付的成本。考虑到济南汇乾经营的实际

情况（2015年经审计的净利润530万元）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，2015年对济南汇

乾的收购估值按照如下原则确定：以公司已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,982.41万元

占济南汇乾51%的股权所对应的估值为准，暂定济南汇乾的整体收购估值为

3,887.07万元；确认上述收购估值的前提是在路鹏先生的主导经营下济南汇乾完

成原收购协议第三条“业绩考核与股权调整机制”中约定的济南汇乾2016年-2017

年累计的业绩目标。公司将在2017年度审计结束后，对济南汇乾2016年、2017

年的累计业绩进行考核，并计算其2016年度和2017年度业绩综合完成率X： 

（1）若X>100%，视为济南汇乾及相关方完成了2016年-2017年的累计业绩

考核，此时济南汇乾的收购估值即确定为3387.07万元。在此种情况下，探路者

集团将不再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2015年济南汇乾实际经营成果执行其估值条

款，同时公司收购济南汇乾51%股权所对应的支付义务也确定完成； 

（2）若X<90%，视为济南汇乾及相关方未完成2016年-2017年的累计业绩考

核。在此种情况下，路鹏先生需将其持有济南汇乾的49%的股权以零对价全部转

让给公司； 

（3）若90%<X<100%，则路鹏先生需将其持有济南汇乾的49%股权按[1-

（X-90%）]比例零对价转让给公司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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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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